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159號 

主旨:有關辦理「107 年十月慶典僑胞旅遊活動」行程核備作業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僑務委員會 107 年 4 月 23 日僑商輔字第 1070300800 號函辦理。 

2. 該會為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雙十國慶活動，推動國內觀光，本年

度辦理慶典旅遊行程審查核備作業，並業於本(107)年 4 月 16 日下

午 2 時召開說明會，有 43 家旅行社業者參加。 

3. 本年度「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作業要

點」，已公告於該會官網(www.ocac.gov.tw)首頁「公告事項」之

「活動」項下，請會員旅行社業者可依上揭要點記載之作業程序，

於本年 5 月 15 日前提送行程企劃送該會辦理審查核備，電子檔併

送該案聯絡窗口:fathippo@ocac.gov.tw。 

4. 檢附「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作業要點」

1 份，如有疑義，請電洽業務承辦人何思毅專員(02-23272708)。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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